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直项目建设单位，各县（市、区）住建局，各有关建材产品

企业，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广绿色建材应用，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23〕261 号）《石家庄市政府采

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实施方案》（石政办函〔2025〕

14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

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构建绿色建材采信制度

（一）建立石家庄市绿色建材采信数据库。绿色建材采信数

据库用于集中收录符合相关要求的绿色建材产品信息，为工程项

目单位选用绿色建材产品提供便利，为《石家庄市绿色建材产品

推荐目录》（简称《推荐目录》）编制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建材

企业自愿向市住建局录入相关产品及企业信息，石家庄市绿色建



筑与产业化发展中心负责具体工作。录入采信数据库的绿色建材

生产企业及产品，需提供以下相关资料：1.具有国家统一推行的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2.符合《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

需求标准（2025 年版）》（以下简称《需求标准》）的有效检

测报告。

（二）确定并编制产品推荐目录。根据绿色建材采信数据库

的建材产品信息，分类编制《石家庄市绿色建材产品推荐目录》，

目录内容涵盖绿色建材产品名称、主要性能指标、生产企业名称、

认证情况等信息。《推荐目录》在市住建局官网发布。政府采购

工程项目优先参照《推荐目录》选用绿色建材；其他类项目鼓励

参照《推荐目录》选用绿色建材。

二、搭建绿色建材应用管理平台

建立石家庄市绿色建材应用管理平台，推进绿色建材电子化

采购交易。及时将《推荐目录》内的绿色建材产品全部收录至应

用管理平台，线上集中展示绿色建材产品信息、应用案例及供需

对接渠道等。推进各类工程项目建设主体注册使用平台，促进供

需双方信息高效互通，推动建设主体开展绿色建材线上采购；平

台同步归集产品应用反馈、质量抽检结果，为动态管理提供数据

支撑。

三、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一）确定试点项目范围。从纳入政策实施范围的医院、学

校、办公楼、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体育馆、保障性住房

以及旧城改造项目等政府采购工程中筛选确定试点项目。世界银

行低碳城市项目优先推荐纳入试点范围，在世界银行低碳城市项



目的规划、立项、施工、决（结）算等流程中，应将绿色建材使

用满足《需求标准》要求列入必要条件。

（二）加强绿色建材采购管理。纳入政策实施范围的试点工

程项目，须严格执行《需求标准》和《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

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以下简称《实施指南》）。

《需求标准》明确为“必选类”的，应当全部采购和使用符合相

关标准的绿色建材；属于《需求标准》明确为“可选类”的，可

结合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使用性价比高的绿色建材产品，选用种

类应不低于建筑项目所涉及的建材种类的 40%（计算方式按《需

求标准》2.0.2 执行）。

（三）规范试点项目建设管理。

设计单位应严格按照《需求标准》和《实施指南》开展设计，

施工图设计文件需明确绿色建材的主要设计内容等。

图审机构对未落实《需求标准》《实施指南》等政策要求的，

不得出具审查合格书。

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开工前组织绿色建材相关内容专项会审，

结合《需求标准》开展设计交底并形成书面纪要。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需求标准》和《实施指南》的相关规

定以及建设工程相关标准进行施工。绿色建材进场时，施工单位

应核查绿色建材产品合规证明文件，建立绿色建材进场专项台账

（按《实施指南》第三十条执行）。

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监理活动，发现工程施工

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或《需求标准》时，应书面通知施工单位改

正。



（四）落实试点项目支持政策。

建设项目评审评估机构应对纳入政策实施范围的试点工程

项目，因使用绿色建材产生的成本增量，按程序计入项目总概算。

试点项目应按规定履行项目评审评估、政府采购（招投标）等程

序，并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提高工程价款结算比例，工程

进度款支付比例不低于已完工程价款的 80%。项目竣工验收后，

由建设项目评审评估机构按程序开展项目决（结）算评审，以评

审审定结果为准进行最终支付，并在合同中予以约定，鼓励试点

项目优先开展工程施工过程结算。

四、健全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第三方机构（预）评价机制

在施工图设计和竣工验收阶段，须由第三方机构对项目绿色

建筑和绿色建材落实《需求标准》的情况开展评价。

施工图设计阶段实施预评价：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预评价，出具预评价报告，报告作为施工图

审查的重要依据，未通过预评价的，图审机构不得出具审查合格

书。

竣工验收阶段实施正式评价：项目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委

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正式评价，形成评价报告，评价结果作为竣工

验收的必备条件，未通过正式评价的，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市住建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试点项目开

展履约评估，实施全流程监督管理。

五、推广重点绿色建材，推进部件标准化应用

在各类建筑工程项目中全面推广通过绿色建材认证的产品，

重点涵盖高性能门窗、新型绿色保温材料、防水材料等，推动建



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高性能门窗需具备高保温、优良耐火性能；

新型绿色保温材料应满足低导热、高防火、节能环保相关要求；

防水材料需兼具防水、透气功能，以上材料均须符合国家及行业

规范。强化绿色建材与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融合应用，重点推广

混凝土、钢及木构件等通用部品部件，强化部品部件标准化应用，

提升部品部件通用性、互换性与适配性。

六、有关要求

（一）明确职责分工。市住建局做好全市绿色建材推广应用

统筹管理，推进应用政策落地；市绿色建筑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做

好绿色建材产品信息征集与审核、推荐目录编制、应用管理平台

搭建及项目监督管理等事务性工作；各县（市、区）住建部门应

建立相应工作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做好辖区内绿色建材推广应

用、试点项目申报及绿色建材进场监管等工作。

（二）强化政策宣贯。各县（市、区）住建局要组织开展政

策宣讲、业务培训等活动，面向各参建单位解读相关政策规定、

应用管理要求及政府采购相关标准，凝聚工作共识，调动各方参

与积极性，营造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的良好工作氛围。

（联系人：孙树 联系电话：18833131398）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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